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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第二十八案，請提案人蔡委員正元說明提案旨趣。 

蔡委員正元：（14 時 2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蔡正元、李貴敏等 16 人，有鑑於新北市

福山里、宜興里、東勢里、橫科里毗鄰台北市南港區，與南港區形成一生活圈。新北市北山里

、忠山里及金龍里也與台北市內湖區相鄰，與東湖地區形成一生活圈，兩區關係密切，子弟也

多到台北市內湖區、南港區學校就讀。建請行政院將該等里劃入台北市南港區與內湖區。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八案： 

本院委員蔡正元、李貴敏等 16 人，有鑑於新北市福山里、宜興里、東勢里、橫科里毗鄰台北市南

港區，與南港區形成一生活圈。新北市北山里、忠山里及金龍里也與台北市內湖區相鄰，與東

湖地區形成一生活圈，兩區關係密切，子弟也多到台北市內湖區、南港區學校就讀。建請行政

院將該等里劃入台北市南港區與內湖區。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蔡正元  李貴敏 

連署人：賴士葆  孔文吉  蘇清泉  邱文彥  吳育昇  

費鴻泰  廖正井  王育敏  潘維剛  吳育仁  

林明溱  張嘉郡  楊瓊瓔  羅明才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九案，請提案人謝委員國樑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謝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三十案，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士葆：（14 時 2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賴士葆、林德福、費鴻泰、孔文吉等 18

人，查釣魚台列嶼（以下簡稱釣島）主權爭議，政府雖不斷宣稱釣島為中華民國固有疆域，但

並未有實質之管理策略及定期巡防。且在預算方面，僅海巡署在海岸及海域巡防業務編列艦艇

護漁油料費，其他則為國防部海域管理、內政部國土測量、漁業署漁業發展等相關預算概略提

及釣島之永續發展；換言之，尚無針對捍衛釣島主權之專項預算編制，著實令人匪夷所思。因

此，為宣示護島之決心並確實鞏固釣島海域之漁權，爰提案要求整合於內政部項下有一針對釣

島編列之專門科目預算，以維護我國主權之公平正義。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十案： 

本院委員賴士葆、林德福、費鴻泰、孔文吉等 18 人，查釣魚台列嶼（以下簡稱釣島）主權爭議，

政府雖不斷宣稱釣島為中華民國固有疆域，但並未有實質之管理策略及定期巡防。且在預算方

面，僅海巡署在海岸及海域巡防業務編列艦艇護漁油料費，其他則為國防部海域管理、內政部

國土測量、漁業署漁業發展等相關預算概略提及釣島之永續發展；換言之，尚無針對捍衛釣島

主權之專項預算編制，著實令人匪夷所思。因此，為宣示護島之決心並確實鞏固釣島海域之漁

權，爰提案要求整合於內政部項下有一針對釣島編列之專門科目預算，以維護我國主權之公平

正義。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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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賴士葆  林德福  費鴻泰  孔文吉 

連署人：廖國棟  鄭汝芬  吳育仁  陳碧涵  廖正井  

江惠貞  蔣乃辛  許添財  李應元  盧秀燕  

楊應雄  呂玉玲  吳秉叡  曾巨威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十一案，請提案人尤委員美女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尤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三十二案，請提案人馬委員文君說明提案旨趣。 

馬委員文君：（14 時 2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馬文君、江啟臣、徐耀昌、林明溱等 18

人，農委會林務局經營之國有林地租予林農使用，林農長期以來倚賴國有林地，種植經濟果樹

作物維持家庭生計，此為現實上已發生之問題，政府應予重視。農委會應謀求兼疇並顧之方案

，研議採混農林業租約方式，對租地造林地內既存置之工寮、水塔規定放寬，並給予租約到期

之林農緩衝機會，凡尚未完成造林租地，在不砍除原有果樹之前提下，暫予續約四年，以避免

租約中斷，連帶喪失農保資格，營造政府維護國土保安與照護農業生計雙贏局面。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第三十二案： 

本院委員馬文君、江啟臣、徐耀昌、林明溱等 18 人，農委會林務局經營之國有林地租予林農使用

，林農長期以來倚賴國有林地，種植經濟果樹作物維持家庭生計，此為現實上已發生之問題，

政府應予重視。農委會應謀求兼疇並顧之方案，研議採混農林業租約方式，對租地造林地內既

存置之工寮、水塔規定放寬，並給予租約到期之林農緩衝機會，凡尚未完成造林租地，在不砍

除原有果樹之前提下，暫予續約四年，以避免租約中斷，連帶喪失農保資格，營造政府維護國

土保安與照護農業生計雙贏局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農委會以國土保安為由，透過各種名目民事訴訟，終止林農對於國有林地租約，甚至恣

意行政命令、違反行政程序原則，強行收回國有林地，迄今林農申請承租國有林地達六千多案

，九成遭農委會駁回，此外有上萬件現有的承租案，還沒有完成續換約作業，造成國有林地租

約核准率明顯偏低，嚴重影響林農生計。 

二、林農世代和土地共生共存，農委會不以農民角度思考，漠視農民生計需求，強制執行拆

屋砍樹，造成林農家庭頓失經濟來源，林農沒了耕作的土地，連帶失去農保資格，生計、社會

福利都受嚴重衝擊。 

三、農委會應正視國有林地承租種植果樹既存事實，在林政管理上採取國土保安與照護農業

生計兼疇並顧政策，以簡政便民來加速辦理續約，輔導違規租地改正造林取代法院強制執行，

研議採行混農林業租約方式，並對已存置之工寮、水塔放寬規定，給予租約到期之農民緩衝機

會，凡是尚未完成造林之租地，在不砍除原有果樹之前提下，暫予續約四年，以避免農民因中


